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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 函
地址：905屏東縣里港鄉永豐路一段3號
聯絡人：警員莊馨茹
聯絡電話：08-7752610
傳真：08-7756921
電子信箱：Lky594505@ptpolice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7日
發文字號：里警偵字第113800986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加強民眾防詐意識，請貴機關協助推播及宣導有關本分

局分析113年11月份受理之詐騙案類犯罪手法及防詐宣導

策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經本分局統計113年11月詐欺案件的主要高發類型及案件數

量包括五大類，分別為假投資、假網拍、假交友（徵婚詐

財）、解除分期付款（騙賣家）及假交友（投資詐財）。

案件量年齡層為20-30歲最多，其次為40-50歲。

二、11月份高發詐騙案件分析，針對不同詐騙手法類型，相關

防詐策略如下：

(一)假投資、假交友(投資詐財)案件：以社群媒體宣導假投

資，手法均為以好友連結、假投資網站(APP)，並於實體

活動案例分享及宣導歹徒投資詐騙的話術與詐騙關鍵

字。

(二)假網拍：利用校園宣導或大型活動年輕人易聚集之場

合，向民眾宣導假網拍詐騙的預防方法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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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網購商品應慎選優良有信用之網路商家，透過面交方

式或選擇提供第三方支付之網購平臺，以保障雙方權

益並減少消費糾紛。

２、避免透過LINE、Messenger等通訊軟體與賣家私下聯繫

交易，以免求助無門。

３、加強查核網路商家的真實性，如粉絲專頁成立時間

短、粉絲或追蹤人數過少等，可立即至經濟部網站查

詢公司名稱、地址等基本資料。

(三)假交友(徵婚詐財)：詐騙集團透過交友網站、社群媒

體、通訊軟體等，與被害人建立關係，假交友之名，詐

騙民眾金錢。假交友徵婚詐財手法分成如下三個步驟：

１、製造浪漫情境以及困境，詐騙集團會在交友軟體上以

浪漫、溫暖的關懷營造戀愛氣氛，等雙方建立感情

後，開始製造各種困境，例如：生病急需用錢、家人

出事等等，向被害人求助。

２、以各種理由要求被害人匯款，例如：購買機票來台灣

看被害人，或是請被害人支付一些醫療費用等。

３、最後，等被害人投入大量金額後，詐騙集團就會立刻

封鎖，捲款潛逃。

(四)解除分期付款(騙賣家)：針對網路購物詐騙賣家，本分

局製作宣導圖卡並於社群媒體張貼宣導及案例分享，提

供民眾針對此類詐騙，詐騙集團所使用之話術「無法下

單」、 「帳戶遭凍結」、「賣家未認證」及「未簽署金

流協定」 ，並於實體宣導加強解說，提供民眾防範方

式。

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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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、屏東縣三地門鄉衛生所、屏東縣霧臺鄉公所、屏東縣霧臺
鄉衛生所、屏東縣高樹鄉公所、屏東縣高樹鄉衛生所、屏東縣里港鄉公所、屏東
縣里港鄉衛生所、屏東縣鹽埔鄉公所、屏東縣鹽埔鄉衛生所、屏東縣九如鄉公
所、屏東縣九如鄉衛生所、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、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九如鄉惠農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九如鄉後庄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九如鄉三
多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、屏
東縣里港鄉三和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
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國民小學、屏東
縣立里港國民中學、屏東縣、屏東縣里港鄉玉田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里港鄉載興國
民小學、屏東縣里港鄉塔樓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鹽埔鄉振興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高
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高樹鄉泰山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國民小學、屏東
縣立高樹國民中學、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高樹鄉新南國民小學、
屏東縣高樹鄉田子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鹽埔鄉新圍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鹽埔鄉彭厝國
民小學、國立屏北高級中學、大仁科技大學、屏東縣高樹鄉舊寮國民小學、屏東
縣高樹鄉新豐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霧臺鄉霧臺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、
屏東縣鹽埔鄉鹽埔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鹽埔鄉仕絨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鹽埔鄉高朗國
民小學

副本：本分局偵查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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